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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9 

联合检查组 

  联合检查组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联合检查组（联检组）题为“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的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的报告（A/58/82）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

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对该报告的评论意见（A/58/82/ 

Add.1）、关于对联合国及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外部承包做法的管理审计审查的报告

（A/58/92）以及秘书长对该报告的评论意见（A/58/92/Add.1）、关于维也纳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共同与合办事务的报告（A/58/258）以及秘书长和行政首长协

调会对该报告的评论意见（A/58/258/Add.1）。在审议这些报告期间，委员会会

晤了联检组成员。这些成员提供了额外资料，并作出了澄清。 

2. 委员会同意行政首长协调会的看法，即联检组关于管理信息系统的报告

（A/58/82）很好地总结综述了联合国系统中各管理系统的经验，为了解整个

联合国系统的丰富经验提供了一个良好基线，并反映了各组织的不同需求及其

信息技术系统不同的经验和成熟程度（A/58/82/Add.1，第 2 段）。委员会关于

2004-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报告（A/58/7）第一章以及委员会关于信息和

通信技术战略的其他报告详述了联检组报告中提出的若干要点。 

3. 委员会赞赏该报告附件提供了详细列表，其中载有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使

用的各种系统的资料。委员会指出，仍有必要对各系统进行技术分析，以便有助

于决策者了解相对费用和效益。各组织还须为信息技术项目的完成规定时限。 

4. 委员会请行政首长协调会澄清其对建议 2 的评论（A/58/82/Add.1，第 8 段

和第 9 段）。委员会获悉，行政首长协调会各成员认为，首席信息干事应能够根



 

2 
 

A/58/389  

据有关组织的具体业务需要，解释立法机构（在执行方面）给予的实质性指导和

政策咨询。委员会希望指出，尽管立法机构有时会提供指导，但它们的主要责任

是制订政策，而不是提供政策咨询。 

5. 联检组关于外部承包做法的管理审计审查的报告（A/58/92）涵盖联合国秘

书处及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委员会赞同秘书长对该报告的评论意见（A/58/92/ 

Add.1），并注意到秘书长在其评论的第 4 段中表示普遍支持联检组报告所载结论

和建议，但强调有必要灵活掌握，并适当考虑个别组织面临的独特作业环境。委

员会也认为更应将这些建议视为“指导方针而不是行动规定”。 

6. 委员会还赞同秘书长提出的不同于联检组建议（A/58/92，第 76 段）的评论

意见，即只要供应商继续提供最有效、成本-效益最高的服务，并通过考虑到供

应商业绩评价的定期进行的公平、透明和竞争程序被选定，继续使用该供应商就

对联合国有利。委员会注意到，管理当局因此不能支持不应使用同一供应商 10

年以上的建议（见 A/58/92/Add.1，第 9 段）。 

7. 咨询委员会还赞同秘书长针对另一条建议提出的评论意见（见 A/58/92/ 

Add.1，第 19-22 段）。这条建议是，机构间采购工作组应在联合国系统内统一和

普遍适用“适当注意”程序，并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供应手册》

的有关规定为范例。秘书长尽管质疑此项建议与联检组报告目的的关系，但确认

“适当注意”共用程序或标准会有助益。不过，由于采购司名册上有近 6 000 个

核定供应商，而且每个月收到约 500 个新供应商希望登记的申请，因此，如要仿

照儿童基金会的政策，每隔两年重新评估供应商，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源将超出联

合国秘书处采购司的现有资源。 

8. 联检组关于维也纳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共同与合办事务的报告（A/58/258）

所处理的事项是委员会不断关注的事项。委员会将在今后审议该问题时再次审查

该报告。 

9. 委员会建议大会参考上文所列委员会提出的评论意见审议联检组的各份报

告。 

 

 


